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祭；要使你們歌唱的聲音遠離我，因為我不聽

你們彈琴的響聲。」（摩五21-23）

美國神學家馬丁路德，民權運動領袖（於

1964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）。他於1963年發

表的演說「我有一個夢」（I have a dream），

道出了人們心中的公義。他說，我有一個夢，

希望有一天這個國家企立在他所建立的有價值

的傳統偉蹟上，這個真理就是不證自明的真

理，神造人，生而平等，即所有的人都應平等

被對待。（I hＡve Ａ dreＡm thＡt one dＡy 

this nＡtion will rise up Ａnd live out the true 

meＡning of its creed: we hold these truths to 

Ｂe self-evident thＡt Ａll men Ａre creＡted 

equＡl）註

「世人哪，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。祂向

你所要的是甚麼呢？只要你行公義，好憐憫，

存謙卑的心，與你的神同行。」（彌六8）。

從很遙遠的年代傳來天上的警示，今古雷同，

古代如此，現今如此，將來還是如此。

彌迦先知與阿摩司先知的信息告訴世人，

天上真神的惟一祈願就是：「惟願公平如大水

滾滾，使公義如江河滔滔。」（摩五24）

末了的話

不要忘了保羅的提醒：「我勸你，第一

要為萬人懇求、禱告、代求、祝謝；為君王和

一切在位的，也該如此，使我們可以敬虔、端

正、平安無事的度日。這是好的，在神我們救

主面前可蒙悅納。」（提前二1-3）

註：“Speeches that changed the world”¸with an      

introduction by Simon Sebag Montefiore, p152.     

使徒彼得在其書信中的一段話：「惟

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，是有君尊的祭

司，是聖潔的國度，是屬神的子民，要

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

者的美德。」（彼前二9），或許說明

了，當神揀選以色列民族為其子民時，

是樂意祂的選民成為「祭司的國度」，

百姓可以直接和神交往。但是因為百姓

犯罪，所以使這件事不能實現，因為犯罪

的人不配，也無法來到聖潔的神面前。

但神，從來就不願拒絕聆聽祂子民

的祈禱，於是利未支派就被神命定，擔

任祭司之職，並受神指示獻祭的制度，

使百姓可以親近祂。神藉著歷代的祭司

和他們的工作，預備迎接耶穌基督的來

臨。「因為只有一位神，在神和人中

間，只有一位中保，乃是降世為人的基

督耶穌」（提前二5）。耶穌來到世間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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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為和平的使者，叫凡來到祂面前

的人，都能與神和好。但在祂降世

以前，人只能靠祭司在神面前作百

姓的代表。

這章一開始就記載耶和華向

摩西啟示，如何為亞倫和他的兒子

按立祭司的授職儀式，使他們分別

出來，作以色列人的祭司。流程包

括：1.沐浴自潔、2.授給聖衣、3.聖

膏抹身、4.獻贖罪祭、5.獻燔祭，

儀式進行了7天，第8天祭司要另外

為救贖獻祭（利八-九章）。

你要宰這羊，取點血抹在亞倫的右耳垂上和他兒子的右耳垂上，又抹在他們

右手的大拇指上和右腳的大拇指上；並要把血灑在壇的四圍。你要取點膏油和壇

上的血，彈在亞倫和他的衣服上，並他兒子和他兒子的衣服上，他們和他們的衣

服就一同成聖（20-21）。

人非聖潔，不能見神，擔任聖職的祭司沐浴自潔、 穿上聖衣再用聖膏抹身，

讓自己成為潔淨，能夠成為神悅納百姓獻祭的中保。當利未人開始受教學習敬拜的

典禮時，執行聖禮的祭司，以在「右耳耳垂」、「右手大拇指」與「右腳大拇指」

上點血做記號，此印記，表明他們要奉獻自己、分別為聖，歸與神，一切所聽、所

作、所行都順從神旨、任主所用、為主差遣。

我要在那裡與以色列人相會，會幕就要因我的榮耀成為聖（43）。

沒有神臨在的會幕，典禮是無謂的聚集，神不悅納的祭祀，獻祭也是枉然，

因為，我們或許能熱心的準備一切，將神和人相會的地方弄得華美，行止也虔敬恭

謹，但唯有神的臨在，祂的榮耀才能使神人相會的地方，成為聖潔，因而產生真實

的交通。

無論在新約或在舊約，我們若持定服事的目標（神），那麼我們就會同意保

羅所說：「我奔跑不像無定向的；我鬥拳不像打空氣的。」（林前九26）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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